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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 本条要求绿色建筑应首先满足使用者绿色出行的基本要求。强调的 500m 步

行距离在国家标准中有相关要求。 
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GB/T 51328-2018  
9.2.2  城市公共汽电车的车站服务区域，以 300m 半径计算，不应小于规划

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 50%；以 500m 半径计算，不应小于 90%。 
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 50180-2018 的附录 B、C 对居住

区配套设置公共车站、轨道交通站点均有具体要求。 
本条强调了以人步行到达公共交通站点（含轨道交通站点）不超过 500m 作

为绿色建筑与公共交通站点设置的合理距离，明确了建筑使用者应具备利用公共

交通出行的便利条件。在项目规划布局时，应充分考虑场地步行出入口与公共交

通站点的有机联系，创造便捷的公共交通使用条件。当有些项目确因地处新建区

暂时无法提供公共交通服务时，应配备专用接驳车联系公共交通站点，以方便建

筑使用者利用公交出行。制定了专用接驳车服务实施方案并向社会或相关受众公

示、能够提供定时定点接驳服务的建设项目，视为本条达标。专用接驳车是指具

有与公共交通站点接驳、能够提供定时定点服务、并已向使用者公示、提供合法

合规服务的车辆。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预评价查阅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总平面图、场地周边公共交通设施布局示意图

等规划设计文件，重点审核场地到达公交站点的步行线路、场地出入口到达公交

站点的距离；查阅提供专用接驳车服务的实施方案（如必要）。 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，重点审核建设项目场地出入口与公交

站点的实际距离等相关证明材料；还查阅提供专用接驳车服务的实施方案（如必

要）。投入使用的项目，尚应提供公共交通站点或专用接驳车运行的影像资料。 
 




